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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公安局关于印发 
《重庆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》的通知 

渝公规〔2019〕5号 

  

  

各公安分局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公安局，市局各直属单位： 

经市局 2019年第 12次局长办公会议通过，现将《重庆市电动自行

车登记规定》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严格遵照执行。 

  

    

重庆市公安局   

2019年 7月 23日 

  

重庆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 
 

第一章  总   则 

  

第一条  为了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，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，维护公

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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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实施条例、《重庆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本

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本规定所称电动自行车，既包含符合电动自行车国家技术标

准的车辆，又包含上道路行驶的不符合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的电动两轮车

辆（以下简称超标电动自行车），但是不包含已经纳入《道路机动车辆生

产企业及产品公告》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。 

第三条 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。 

第四条  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是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的主管部

门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办理本辖区内电动自行

车登记业务。 

第五条  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，应当遵循公开、公正、便民的原则。 

第六条  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将本规定有关

电动自行车登记的事项、条件、依据、程序、需要提交的材料和申请示范

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。 

第七条  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负责研发电动自行车计算机登记

管理系统并建立相关数据库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

当使用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系统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业务。 

第八条  电动自行车号牌、超标电动自行车临时信息牌由重庆市公安

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制定式样并统一监制。 

 

第二章   登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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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 注册登记 

  

第九条  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自购买电动自行车之日起一个月内

向住所地区县（自治县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。 

申请注册登记时，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填写《电动自行车登记申

请表》，交验车辆，并提供以下证明、凭证： 

（一）电动自行车所有人身份证明； 

（二）电动自行车购车发票等来历凭证； 

（三）电动自行车合格证明； 

（四）电动自行车 CCC认证证书。 

第十条  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

一日内对电动自行车的类型、厂牌型号、车身颜色、技术参数及主要特征

进行确认，对提交的证明、凭证进行审核，符合本规定第九条规定条件的

核发电动自行车号牌。对申请材料不齐全的，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

补齐的全部内容；对不符合规定的，应当书面告知不予登记的理由。 

第十一条  办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，应当在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系

统中登记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电动自行车号牌号码； 

（二）电动自行车所有人的姓名或名称、身份证明名称、身份证明

号码、住所地址、邮政编码和联系方式； 

（三）电动自行车厂牌型号、制造厂名称、车辆编号、出厂日期、

车身颜色、总质量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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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注册登记日期。 

第十二条  电动自行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办理注册登记： 

（一）电动自行车所有人提供的证明、凭证无效的； 

（二）电动自行车来历凭证记载的所有人与身份证明不符的； 

（三）电动自行车所有人提交的合格证明与电动自行车不符的； 

（四）电动自行车的有关数据不符合相关技术参数的； 

（五）电动自行车被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

封、扣押的； 

（六）非法改装、拼装、组装的； 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

  

第二节  变更登记 

  

第十三条  已经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电动自行

车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区县（自治县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

记： 

（一）   变更车身颜色的； 

（二）   所有人变更姓名或名称、住址、联系方式的； 

（三）   变更其他登记内容的。 

第十四条  申请变更登记的，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填写《电动自行

车登记申请表》，并提供本人身份证明。变更车身颜色的，应当交验车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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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 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

起一日内进行审查，符合规定的，在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系统中作变更记

载。属于变更车身颜色的，还应当确认电动自行车。 

第十六条  电动自行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办理变更登记： 

（一）改变电动自行车的品牌、型号的； 

  （二）改变已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外形和有关技术数据的； 

  （三）有本规定第十二条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五）项、第（六）项、第

（七）项规定情形的。 

  

第三节  转移登记 

     

    第十七条  已经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，所有权发生转移的，现电动

自行车所有人应当自行车辆交付之日起一个月内向登记地区县（自治县）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转移登记。 

第十八条  申请转移登记的，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填写《电动自行

车登记申请表》，交验车辆，并提供以下证明、凭证： 

（一）现电动自行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； 

（二）转移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或合同。 

第十九条  区县（自治县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

二日内确认电动自行车，符合转移登记要求的，在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系

统中登记转移后的所有人信息。 

第二十条  电动自行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办理转移登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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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机动车与该车档案记载内容不一致的； 

（二）有本规定第十二条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五）项、第（六）项、第

（七）项规定情形的。 

 

第四节  注销登记 

 

第二十一条  已经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灭失的，电动自行车所有

人应当向登记地区县（自治县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注销登记。 

第二十二条  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将申请报废的电动自行车交售

废旧金属回收部门。 

第二十三条  办理注销登记的，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填写《电动自

行车登记申请表》，并交回尚未灭失的电动自行车号牌。符合规定的，区

县（自治县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受理之日起一日内在电动自行车

登记管理系统中登记注销信息。 

  

第三章  其他规定 

  

第二十四条   电动自行车号牌参照机动车号牌管理方式确定发牌机

关代号，全市统一核发“渝 A”字段号牌。 

第二十五条  电动自行车号牌应当使用固封装置固定在电动自行车

车身后部。对无法固定的，应当使用辅助装置予以固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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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  电动自行车实行实名登记制，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以

本人名义申请注册登记。   

第二十七条  电动自行车号牌损毁或者遗失的，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

当向登记地区县（自治县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补领、换领。申请

时，应当填写申请表并提交身份证明。 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审查提交的证明、凭

证，自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内补发、换发号牌。 

第二十八条  电动自行车号牌发放工作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正式启

动，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可以向住所地区县（自治县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

门申请注册登记，领取正式电动自行车号牌。自 2019 年 10 月 15 日起，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放新版电动自行车号牌。 

 第二十九条  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代理申请各项电动

自行车登记和业务。   

代理人申请电动自行车登记和业务时，应当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明

和电动自行车所有人的书面委托。 

第三十条  电动自行车所有人或者代理人申请电动自行车登记和其

他业务，应当如实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交规定的材料和反映真实情

况，并对其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 

第三十一条  电动自行车被盗抢的，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可凭报案证明

到登记地区县（自治县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系统备案。 

第三十二条 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过对超标电动自行车进

行登记并发放临时信息牌掌握超标电动自行车信息。对 2019 年 4 月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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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已购买且在用的超标电动自行车，车辆所有人应当在 2019年 4月 15

日至 2019 年 10 月 14 日向住所地区县（自治县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

申请预登记并领取预登记凭证，2019 年 10 月 15 日起凭预登记凭证领取

超标电动自行车临时信息牌，临时信息牌有效期为三年（2019年 10月 15

日至 2022年 10月 14日）。 

办理超标电动自行车预登记时，车辆所有人应当向住所地区县（自

治县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交本规定第九条所述的证明、凭证；并交

验车辆，无法提供电动自行车购车发票等来历凭证和电动自行车合格证明

的，可由电动自行车所有人本人提供车辆来源合法的书面承诺。 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此前已经发放的超标电动自行车临时凭证继

续有效，车辆可使用至新的过渡期满之日。 

 

第四章  附 则 

  

第三十三条  电动自行车所有人身份证明是指： 

（一）机关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的身份证明，是该单位的

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》、加盖单位公章的委托书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； 

（二）居民的身份证明，是《居民身份证》或者《临时居民身份证》； 

（三）军人（含武警）的身份证明，是《居民身份证》或者《临时

居民身份证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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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的身份证明，是其入境时所持有

的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》或者《港澳同胞回乡证》、香港、澳门特

别行政区《居民身份证》和公安机关核发的居住、暂住证明； 

（五）台湾地区居民的身份证明，是其所持有的有效期六个月以上

的公安机关核发的《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》或者外交部核发的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旅行证》和公安机关核发的居住、暂住证明； 

（六）华侨的身份证明，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》和公安机关核

发的居住、暂住证明； 

（七）外国人的身份证明，是其入境时所持有的护照或者其他旅行

证件、居（停）留期为六个月以上的有效签证或者居留许可，以及公安机

关出具的住宿登记证明。 

第三十四条  本规定的电动自行车来历凭证是指购买电动自行车的

销售发票及其他合法证明文件。 

第三十五条  本规定所称“日”是指工作日，不包括节假日。 

第三十六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4 年 7 月 23

日止。2013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《重庆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范（试行）》

（渝公发〔2013〕115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附件：1.电动自行车号牌式样格式 

      2.电动自行车登记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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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电动自行车号牌式样格式 
 

一、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规格（单块）：长 150mm，宽 100 mm，白底，

红框，红字，铝质材料，编号为渝 A·00001。基本样式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电动自行车号牌制作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号牌》（GA36-2018）

轻便摩托车相关规定。 

二、超标电动自行车临时信息牌规格（单块）：长 150mm，宽 100 mm，

绿底，白框，白字，铝质材料，编号为渝 A·00001。基本样式如下： 

 

 

 

渝A 

0 0 0 0 1  
 

渝A 

0 0 0 0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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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电动自行车登记申请表 

 

申请人信息栏 

电
动
自
行
车
所
有

人 

姓氏名/名称   邮政编码   

邮寄地址   

手机号码   固定电话   

代理人 姓氏名/名称   手机号码   

申请业务事项 

号牌号码   
车辆编号   

品牌型号   

申请事项 
□注册登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注销登记   □转移登记       

□变更登记   □牌证申请           

变更登记 

□变更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姓

名/名称 

变
更
后
的
信
息 

  

□共同所有的电动自行车变

更所有人 
  

□住所在市辖区内迁移   

□变更联系方式 
邮寄地址： 

邮政编码：  联系方式：   

□变更车身颜色   

□变更身份证明名称/号码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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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证申请 

申请原因及明细 

号牌 
□补领 □丢失 □灭失 

□换领 □污损 □其他 

    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及代

理人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有效

性负责。 

电动自行车所有人（代理人）签字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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